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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 23350-2009《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与 GB 23350-2009相比，除

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2009版第 2章）；

——修改了内装物、包装层数、包装空隙率、过度包装、商品必要空间系数等术语定义，增加了综

合商品术语定义（见第 2章，2009版第 3章）；

——修改了基本要求（见第 3章 3.1，2009版第 4章 4.1）；
——修改了限量要求（见第 3章 3.2，2009版第 4章 4.2）；
——增加了检测（见第 4章）

——修改了包装空隙率计算方法（见第 4章 4.4，2009版第 5章 5.1和附录 A）；
——增加了判定规则（见第 5章）；

——增加了不同商品的必要空间系数（见附录 A）。
本标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汇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完美（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

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爱进、王朝晖、翁云宣、王顺余、刘家朋、黄前乐、朱旭明、郭新光、刘振

宇、张九魁、孟镇、张斌、汤佳敏、吴燕涛、何瑞云、郭贺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2335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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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限制食品和化妆品过度包装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测和判定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和化妆品销售包装，不适用于赠品或非卖品。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过度包装 excessive package

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超过要求的包装。

2.2

销售包装 sales package

以销售为主要目的，与内装物一起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包装。

2.3

内装物 contents

包装件内所装的食品或化妆品。

2.4

包装空隙率 interspace ratio

包装内去除内装物占有的必要空间容积与包装总容积的比率。

2.5

综合商品 multipl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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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内装有两种及两种以上食品或化妆品的商品。

2.6

单件 single piece

具有独立包装且净含量标注明确的物品。

2.7

包装层数 package layers

完全包裹内装物的可物理拆分的包装的层数。

注：完全包裹指使包装物不致散出的包装方式。

2.8

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necessary spatial coefficient of commodity

用于保护食品或化妆品所需空间量度的校正因子。

注：用k表示。

3 要求

3.1 包装空隙率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空隙率见表1。

表 1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空隙率

单件净含量（Q）

( ml或 g)

空隙率 a

（%）

≤1 ≤85

1＞Q≤5 ≤70

5＞Q≤15 ≤60

15＞Q≤30 ≤50

30＞Q≤50 ≤40

＞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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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综合商品的包装空隙率应以单件净含量最大的产品所对应的空隙率为准。

注 1：需混合使用的化妆品，单件指混合后的产品；

注 2：不适用于销售包装的层数仅为一层的商品。

3.2 包装层数

粮食及其加工品应不超过三层，其他商品应不超过四层。

3.3 包装成本

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

20%。

4 检测

4.1 抽样

对同一品种、同一包装样式的食品和化妆品，抽样数量为一件。

4.2 设备及工具

测量用直尺、卡尺、体积测量仪等检测设备、工具应符合检测要求，精确到1mm或1mm3。

4.3 销售包装体积测量方法

4.3.1 第一法 仪器法（仲裁法）

在常温常压下，按照操作规程对体积测量仪进行校准后，将商品销售包装放在仪器测量平台上，启

动测量程序，对商品的销售包装进行测量，并重复三次，取算术平均值计算商品销售包装体积。

4.3.2 第二法 手动法

在常温常压下，长方体商品销售包装用长度测量仪器沿包装外壁，直接对商品销售包装的长、宽、

高进行测量，并重复三次，取平均值计算商品销售包装体积；圆柱体商品销售包装用长度测量仪器沿包

装外壁，直接对商品销售包装进行测量，并重复三次，取算术平均值计算商品销售包装体积。

注：仅适用于形状规则的销售包装。

4.3.3 第三法 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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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法或类似方法测定商品销售包装体积时，在常温常压下，将销售包装浸入已准确测定盛装水

（或其他均匀细颗粒物）体积的容器中，增加的体积为商品销售包装体积，并重复三次，取算术平均值

计算商品销售包装体积。

注：排水法仅适用于防水的销售包装。

4.4 包装空隙率计算方法

4.4.1 计算

按照式（1）计算：

 
100

)( 0 


 
n

n

V
kVV

X …………………………（1）

式中：

X——包装空隙率，以百分比（%）表示；

Vn——商品销售包装体积，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V0——内装物体积，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注：内装物体积以商品标注的净含量进行换算，1 mL或1g内装物换算为1000 mm3计算。

k——商品必要空间系数。食品和化妆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见附录A。

注：k的取值依据产品而定，综合商品分别取值。

4.4.2 重复性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算术平均值的10%。

4.5 包装层数计算方法

4.5.1 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包装为第一层，依次类推，最外层包装为第 N 层，N 即为包装的层数。

4.5.2 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属于产品固有属性的材料层（如粽叶、竹筒、天然或胶原蛋白肠衣、空心胶

囊等），以及紧贴销售包装外且厚度低于 0.03mm 的薄膜不计算在内。

4.5.3 同一包装中若含有包装层数不同的商品，仅计算对包装层数有限量要求的商品的包装

层数。对包装层数有限量要求的商品分别计算其包装层数，并根据包装层数限量要求判定该商

品是否符合要求。

4.6 包装成本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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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式（2）计算：

…………………………（2）

式中：

Y——包装成本与产品销售价格比率，以百分比（%）表示；

C——第一层到第 N 层所有包装物成本的总和，单位为元；

P——商品制造商与销售商签订的合同销售价格或该商品的市场正常销售价格，单位为元。

5 判定规则

商品包装有一项不符合第3章规定的项目，判该商品的包装为过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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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A.1 食品和化妆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食品和化妆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分别见表A.1和表A.2。

表 A.1 食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商品类别 K

粮食及其加工品 4.5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4.5

调味品 5

肉制品 a 7

乳制品 b 4.5

饮料 c 5

方便食品 d 9.5

饼干 10

罐头 2.5

冷冻饮品 e 6

速冻食品 5

薯类和膨化食品 20

糖果制品 f 10

茶叶及相关制品 g 13

酒类 g 13

蔬菜制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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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制品 7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5.5

蛋制品 4.5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4.5

食糖 4.5

水产制品 h 4.5

淀粉及淀粉制品 3

糕点 12

豆制品 i 5

蜂产品 5

保健食品 j 18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3

婴幼儿配方食品 3

特殊膳食食品 3

其他食品 10
a肉松制品 k值取 10。
b乳粉类产品 k值取 3。
c固体饮料产品 k值取 15。
d冲调类产品 k值取 11。
e包装内有干冰等制冷物质的产品 k值取 9。
f薯片形状的巧克力制品 k值取 15。
g免除标识保质期，年最小销售单元数量少于 1 万件，且包装上印有“限量”字样及生产数量的

产品 k 值取 30。
h干制紫菜产品 k值取 60。
i膨化豆制品 k值取 20。
j指片剂、胶囊、颗粒剂或口服液等四种剂型，其他的饮料、酒剂、饼干类、糖果类、糕点类、

液体乳类等（不包括滴丸）产品 k值按本表中对应的普通食品类别取值。

注 1：需要借助冲调机冲调产品 k值为同类产品的 3.5倍；单件净含量小于 10g产品 k值为同类

产品的 5倍。

注 2：充气包装产品 k值为同类产品的 2倍。

表 A.2 化妆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商品单元 商品类别 K

一般液态单元 护发清洁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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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肤水类 a 9

染烫发类 9

啫喱类 9

膏霜乳液单元

护肤清洁类 a 9

护发类 9

染烫发类 9

粉单元

散粉类 15

块状粉类 15

染发类 8

浴盐类 5

气雾剂及有机溶剂单元
气雾剂类 b 5

有机溶剂类 15

蜡基单元 蜡基类 20

牙膏单元 牙膏类 5

其他单元 12
a含有氮气等保护性气体的产品 k值取 11；含有配套电动工具使用的产品 k值为同类产品的 1.5倍。
b含有配套工具使用的产品 k值为同类产品的 2.5倍。

注 1：眼线液、唇部用产品 k值取 20。

注 2：至少含粉饼、腮红、眼影，且含 10个以上产品（不同色号按多个产品计）的化妆盒 k值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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